高雄市天主教道明高級中學班級掃除用具更換實施計畫
99年8月24日公告實施
一、目的：協助班級管理掃除用具，避免多餘之掃除用具長期未使用而損壞，造成浪費，並讓有需要之班級得以補充，減少資源浪費。
二、對象：本校高國中各年級之班級。
三、項目：
　　（一）掃除用具：掃把、拖把、畚箕、刮水器、刷子。
（二）容器物品：水桶、垃圾桶、回收籃、廚餘桶、扭轉器。
（三）公共掃具：竹掃把、鐵夾、長竿。
（四）其他物品：上述未列之掃除用具。
四、規定：
（一）導師先行檢視班級的掃除用具是否有損壞或不堪使用之情形（如：拖把發霉、沒有棉布、掃把無法清掃、水桶破損等），如有上述已無法發揮原有功能情形者，衛生經需統一律定更換時間，先行送至衛生組協助處理。
（二）班級掃除用具如果有數量過多者，拿至衛生組，由衛生組統一整理後，視情況交換其他班級之用具。
（三）如果單項掃除用具交換之班級過多，造成數量不足之情形，由各班導師視班級公共區域之情形，自行添購掃除用具，以利班級環境清潔。
（四）領回之掃除用具，需於明顯處標示班級識別番號，以利班級管理，避免遺失。
五、注意事項：
（一）掃除用具於每學期開學後乙週實施更換，各班需注意更換的時間。
（二）請導師指導學生正確使用掃除用具之方法，以延長掃除用具之使用時間，確實發揮其功能。
六、本計畫呈　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